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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预算单位基本情况
根据株办发【2001】94号文件规定，区妇联主要职责是：
1、团结、教育全区妇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教育、引导广大妇女增强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精神，全面提高素质，促进妇女人才成长。
2、动员全区妇女积极投身改革，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。
3、动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促进妇女参政议政；参与制订妇女儿童发展规划，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。
4、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，协调和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服务。
5、巩固和扩大全区妇女的大团结，加强同港、澳、台及华侨妇女的联谊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。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妇女的友好交往，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。
6、积极协调政府各职能部门，贯彻实施《妇女权益保护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中国妇女发展纲要》和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》，改善妇女儿童生存和发展环境。
7、承担石峰区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日常工作。
8、完成区委、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。
石峰区妇女联合会属于区一级全额拨款行政单位，下无二级机构，截至2023年末，本单位实有人数3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2人，事业编制1人。
二、预算收支出情况（按单位预算口径）
2023年预算收入101.09万元，其中年初预算69.98万元，调整追加（减）31.14万元。其他资金来源15.16万元。
2023年支出101.09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93.98万元，项目支出7.11万元，结余结转0万元。
三、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（包含单位管理的公共专项）
（一）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1.着力凝聚“她思想”，思想引领入脑入心。一是用思想武装妇女。依托全区68个妇女儿童之家等平台，组织妇女先进典型、妇联干部、妇联执委深入基层开展“巾帼大宣讲”，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、中国妇女十三大精神等30余场，引领广大妇女听党话，跟党走。二是用典型引领妇女。以“三八”等重要节点为契机，在全区各行各业发现和培育优秀女性典型，评选表彰区级三八红旗手8 名，三八红旗集体4个，巾帼文明岗10个，巾帼建功标兵12人，巾帼先进集体4个。以“看变化 促融合 建新功”为主题，开展石峰区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113周年系列活动（五场），组织优秀女性代表观摩重点经济项目，激励先进典型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带领全区广大女性同胞积极投身制造强区、生态新城建设“主战场”，合力唱响幸福石峰“主旋律”。
2.着力彰显“她风采”，巾帼建功有为有位。一是开展创业创新巾帼行动。加强和人社等部门合作，为女性创业就业、培训、孵化提供服务。通过“春风行动”，为100多名女性搭建就业创业平台。二是开展乡村振兴巾帼行动。做实湘妹子能量家园，引导农村妇女和家庭自觉自愿参与到环境整治、家风文明、创新就业、乡村治理等活动中来，现已注册3674人，开展活动91场，积极参与人数3191人。为乡村企业有效赋能，积极服务株洲市沙坡里农土产品深加工股份有限公司，并成功申报2023年度省级巾帼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。三是开展基层治理巾帼行动。依托我区完善的网格化治理体系，在北岭社区打造特色阵地，推行“妇联+网格”执委履职三模式，精准关爱服务妇女儿童，精准融合维权和维稳。推动妇联基层“柔性”力量无缝对接基层社会“刚性”治理大格局，在网格这个最小的单元编织起妇女群众守护网。
3.着力发挥“她力量”，孕育清风常抓常新。一是强品牌，育新风。联动社会资源和志愿者力量，打造了“为家赋能 相伴成长”家庭教育特色志愿服务活动品牌。今年以来共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座、家风家训亲子活动、亲子绘本进社区（村）等各项服务和活动40余场。二是扬清廉，树新风。培树家庭典型，表彰区级“最美家庭”、“五好家庭”、“绿色家庭”共41户。重点落实清廉单元关于清廉家庭建设工作要求，表彰区级“清廉家庭”11户，推荐并获评市级“清廉家庭”2户，“最美贤内助”1人。三是多角度，促新风。进机关、进党校、进企业、进基层妇联组织、进秋瑾女子民兵排、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，组织开展“廉政家风故事分享会”、“妇联主席宣读廉政倡议书”等活动，引导家庭清廉家教家风，推进全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高质量发展。
4.着力传递“她温暖”，服务群众贴心暖心。一是“湘女健康工程”持续推进。6月初则提前完成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农村低保和城镇适龄妇女“两癌”免费筛查任务，全区检查2790名，完成全年任务数103.33%。开展“出手吧姐姐 帮扶困境妇女儿童”募捐，共募集善款87663.43万元，较去年增加26000余元，所筹善款全部用于关爱帮扶辖区困境妇女儿童。二是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不断夯实。完善区、镇（街）、社区（村）三级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委员会，开展摸排行动，探访走访重点儿童180人、重点家庭245个、困难妇女252人，梳理困难情况，建立工作台账，联动一对一帮扶。三是“利剑护蕾”行动重拳出击。与区检察院签订了《对困难妇女儿童司法救助合作协议》，联合区慈善办开展了“守护与珍爱”关爱离异家庭儿童公益志愿活动，联合司法等部门组织开展了“建设法治株洲·巾帼在行动”、“送法进万家，家教伴成长”等法治宣传教育活动，切实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绩效情况
1．项目“业务性专项经费”年初预算金额3万元，上级转移支付0万元，年中调增（减）0万元，追加（减）0万元，实际支出2.07万元，结余结转0万元（剩余资金财政收回）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
（1）业务性专项经费项目。
项目支出1.86万元，主要用于联动社会资源和志愿者力量，打造了“为家赋能 相伴成长”家庭教育特色志愿服务活动品牌、开展省民生实事项目——两癌免费检查、禁毒、普法等宣传活动。
（2） 财务代理管理服务费用项目
项目支出0.21万元，主要用于财务代理管理服务费。
2.项目“第五次换届大会费用”年初预算金额3万元，上级转移支付0万元，年中调增（减）0万元，追加（减）0万元，实际支出0万元，结余结转3万元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
该项目年底追加，金额结转至下一年度。
[bookmark: _GoBack]3．项目“"三八”国际妇女节，5.15家庭教育周系列活动”年初预算金额0万元，年中追加5.66万元，实际支出5.04万元，结余结转0万元（剩余资金财政收回）。项目实施及绩效情况如下：
（1） "三八”国际妇女节，5.15家庭教育周系列活动项目
项目支出3.84万元，主要用于以“三八”等重要节点为契机，在全区各行各业发现和培育优秀女性典型，评选表彰区级三八红旗手8 名，三八红旗集体4个，巾帼文明岗10个，巾帼建功标兵12人，巾帼先进集体4个。以“看变化 促融合 建新功”为主题，开展石峰区纪念“三八”国际妇女节113周年系列活动（五场），组织优秀女性代表观摩重点经济项目，激励先进典型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带领全区广大女性同胞积极投身制造强区、生态新城建设“主战场”，合力唱响幸福石峰“主旋律”。
（2）2022年三八妇女节活动项目项目
项目支出0.58万元，主要用于支付2022年三八妇女节剩余支出。
（3）清廉石峰从家始活动经费项目

项目支出0.62万元，主要用于举行“清廉石峰·从家始”主题活动，带领家属们参观了中车株机科技文化展示中心、秋瑾故居等地，详细了解石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。
四、绩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改进措施
 2023年，区妇联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，经费支出更加规范，但是由于突发事件等一些客观原因，导致预算执行与绩效目标不可避免地存在细微偏差。此外，对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规定的要求，部门绩效管理也还存在一定差距，如：预算编制工作有待细化、预算的合理性和执行力度还需加强、项目资金支出进度分配不均等。      
 针对上述薄弱环节，下一步，本部门将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：一是着力加强预算编制管理，科学规划预算编制工作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；二是着力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在费用报账支付时，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使用审核、列报支付、财务核算，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；三是着力加强项目支出调度，加强项目开展事前事中事后的跟踪和支出进度的控制，开展项目绩效评价，科学、合理安排支出项目。
5、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没有请写明“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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